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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冈县发展和改革局文件

佛发改〔2025〕164号

关于佛冈县汤塘镇湴江村分布式光伏

项目的批复

佛冈县汤塘镇湴江村民委员会：

你村委报来《关于佛冈县汤塘镇湴江村分布式光伏项目的

立项申请》及《项目概算价》等材料收悉。根据《政府投资条

例》（国务院令第712 号）第二、七条和《清远市人民政府关于

印发<清远市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的通知》（清府〔2024〕19

号）第二、六条有关规定，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为支持村集体经济组织充分挖掘利用当地资源，推动

产业水平不断提升。根据佛冈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呈批表《汤

塘镇人民政府关于实施佛冈县汤塘镇湴江村分布式光伏项目的

请示》（办文 251170号），现同意实施佛冈县汤塘镇湴江村分布

式光伏项目（项目代码：2510-441821-04-05-658327）。

二、项目位于佛冈县汤塘镇湴江村。主要建设内容：利用

村集体所属现有原横江小学及湴江村委楼顶，兴建分布式光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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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项目涉及占地面积约 917 平方米，建设面积约 902 平方

米（二层砖混结构），包括光伏板支架安装工程 888.86㎡,反梁

工程 9.504m³，单晶蛙光伏板安装工程 342 组，排水管工程

164.64m 等。

三、项目概算总投资74.83 万元，其中建设工程费为71.18

万元，工程设计费为 2万元，工程建设监理费为 1.4 万元，工

程概预算编制费为 0.25 万元。建设资金来源为 2025 年中央财

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发展新型集体经济）项目资金

30 万和县财政配套资金 20 万，不足部分镇村自筹解决。

四、项目招标方式必须严格按照国家、省相关招标法律条

例规定执行。项目招标方式详见《工程招标核准意见表》（附后）。

五、项目需严格控制工程造价，严禁出现超规模投资现象。

依法依规完善相关手续后方可动工建设。

六、如需对本项目批复所规定的有关内容进行调整，请及

时以书面形式向我局报告，并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佛冈县发展和改革局

2025 年 10 月 29 日

抄送：汤塘镇政府，县财政局、审计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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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工程招标核准意见表
建设项目名称：佛冈县汤塘镇湴江村分布式光伏项目

招标范围 招标组织形式 招标方式 不采用招标

方 式
全 部

招 标

部 分

招 标

自 行

招 标

委 托

招 标

公 开

招 标

邀 请

招 标

勘察

设计 核准

建筑工程 核准

安装工程

监理 核准

设备

重要材料

其他 核准

审批部门核准意见说明：
项目批文：佛发改〔2025〕164号。
项目地址：佛冈县汤塘镇湴江村。
项目单位：佛冈县汤塘镇湴江村民委员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
购法实施条例》、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办法、国家发
改委《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第16 号令）的要求，对该项目的招标
核准具体实施依照如下意见执行：

一、项目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
材料等的采购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必须招标：

1.施工单项合同估算价在400万元人民币以上；
2.重要设备、材料等货物的采购，单项合同估算价在200万元人民币以上；
3.勘察、设计、监理等服务的采购，单项合同估算价在100万元人民币以上。
二、请项目单位按工程招标或政府采购相关规定办理手续。

审批部门盖章：

2025年 10月 29日

注：审批部门在空格注明“核准”或“不予核准”。


		2025-10-30T15:06:50+0800
	signature info(version:5.56.18)


		2025-10-30T15:06:50+0800
	signature info(version:5.56.18)




